
云阳府办发〔2022〕65号
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云阳环湖绿道规划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各相关单位：

《云阳环湖绿道规划建设管理办法》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7月1日

（此件公开发布）

云阳环湖绿道规划建设管理办法

 为加强云阳环湖绿道规划、建设和管理，做好提能升级工作，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增进公民身心健康，根据《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城市蓝线管理办法》《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重庆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重庆市公园管理条例》《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补偿费管理办法》《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地管理养护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云阳环湖绿道内市政设施、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的规划、建设、管理适用于本办法。

 云阳环湖绿道规划建设管理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统一规划、配套建设，统一管理、建管并重”的原则。

 县住房城乡建委负责环湖绿道提能升级总体方案编制工作，县城市管理局负责环湖绿道行政管理执法工作，县水利局负责环湖绿道175米消落带下的景观打造工作，县文化旅游委负责环湖绿道内的文化景观打造工作，县兴云集团负责环湖绿道内的景观提能升级打造、运营工作。县发展改革委、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县生态环境局等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环湖绿道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

 云阳环湖绿道内各类专项、建设规划以及实施方案由各建设业主负责，报县公园城市规划建设研究中心初审、专家委员会审查、云阳环湖绿道规划建设领导小组审批。经批准的规划方案必须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报原批准部门批准。

第六条  设计方案应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符合批准的云阳环湖绿道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云阳环湖绿道内文化、游乐及配套的服务设施体量、色彩及建筑风格等应当与绿道景观相协调。禁止新建、扩建污染环境或影响破坏园内景观的工程项目或设施。

第七条  项目建设业主规划建设前会同县公园城市规划建设研究中心、县城市管理局、县兴云集团共同踏勘云阳环湖绿道新增项目的规划选址定点，再报云阳环湖绿道规划建设领导小组审批。

第八条  云阳环湖绿道内建设项目严格按建设工程管理规定实施。由县城市管理局确定项目建设时限，并督促项目实施进度，项目竣工后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游乐设施等项目须经质量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使用过程中由县兴云集团负责定期维修保养。

第九条  由县城市管理局按照《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的规定办理因项目建设、土地征转、排危排险、交通组织转换、增加市政配套设施等特殊原因需移植、砍伐园林树木，占用和临时占用园林绿地审批手续。

因紧急排危排险确需移植、砍伐环湖绿道内园林树木，临时占用园林绿地的，实施主体及时告知县城市管理局后可以先行移植、砍伐或者临时占用，在险情排除后五个工作日内补办审批手续。

第十条  县城市管理局负责对移植、砍伐城市园林树木，占用和临时占用城市园林绿地的事中事后监管。需移植、砍伐园林树木的，由县兴云集团统一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实施。

第十一条  县城市管理局按《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补偿费管理办法》收取经批准移植或者砍伐环湖绿道内树木、临时占用城市园林公共绿地的城市园林绿化补偿费。

第十二条  由县公园城市规划建设研究中心、县城市管理局、县公安局等有关部门联合审查在公园内新增设施设备、举办大型活动的申请，审批同意后，责任单位依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后实施。

第十三条  县城市管理局按《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地管理养护办法》等规定对云阳环湖绿道内设施绿地进行管理管护。设施的养护维修、工程质量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养护、维修、施工应当规定修复完工期限。繁华、集中地段应避开市民游玩高峰期，尽量安排夜间施工。施工现场必须按相关规定设置施工围挡及明显安全防护标志设施，保障市民游玩安全。

第十四条  县城市管理局负责按相关规定对云阳环湖绿道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禁止乱排烟尘、有毒有害气体、污水等行为；禁止破坏和擅自开采利用保护范围内的自然资源的行为；禁止侵占绿地和以出租、合作、合资或者其他方式将绿地改作他用的行为。

第十五条  县城市管理局、县兴云集团严格按《重庆市公园管理条例》《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地管理养护办法》等规定运营管理，并公示明确相关禁止行为。

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7月1日印发



